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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为群众办实事示范法院”创建活动丨工人

滑倒受伤索赔 法院判决杜绝“和稀泥”！
文字：李冬冬

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难免与他人产生各种各样的纠纷，而

在纠纷解决过程中有人担心“谁弱谁有理”“谁闹谁有理”等潜

规则，因此自认倒霉，吃亏忍让了事，这无疑是对法治与规则的

破坏和冲击。近日，长岭县人民法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

引，充分利用现行法律法规，依法公正审理了一起提供劳务者受

伤责任纠纷案件。

基本案情

2021 年 11 月，李某、王某先后雇佣张某在长岭县某公司厂

区内为其开车倒运粮食。2021 年 12 月 16 日，张某在倒运粮食

装车过程中，发现车厢即将装满，便前往仓库告知工人拉闸，停

止往车厢内输送粮食，因仓库门前结冰而不慎滑倒摔伤，被诊断

为左侧肱骨远端粉碎性骨折、左肘部皮肤软组织挫伤。在医院住

院治疗期间，共计花费 44167.77 元。

2022 年 1 月，张某诉至长岭法院，要求李某、王某赔偿医

疗费等损失 50761 元。评残及残疾赔偿金保留诉权，待评残后再

主张。

裁判结果

长岭法院经审理认为，本案原告张某受伤系自己走路过程中

摔倒所致，被告李某、王某对其摔伤不存在过错，根据《中华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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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之规定，张某要求李某、

王某进行赔偿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

典》第一百八十三条和第一千一百八十六条之规定，李某、王某

作为接受劳务一方，应为受益人，应给予张某适当的补偿。故判

决李某、王某分别补偿张某 5000 元，驳回张某其他诉讼请求。

法官有话说

“我弱我有理”“我受伤我有理”，这是一种有悖于社会主

义核心价值观的错误思想。在出现侵权纠纷时，决定责任归属的，

是事实和法律，是公平和公正，而不应是道德绑架。只有这样，

才能让司法有力量、有是非、有温度；让群众有温暖、有遵循、

有保障。

法条链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
第一百八十三条 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，

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，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。没有侵权人、

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，受害人请求补偿的，受益人

应当给予适当补偿。

第一千一百八十六条 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

过错的，依照法律的规定由双方分担损失。

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 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，提供劳务一

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，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。接受

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，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提供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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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一方追偿。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，根据双方各自的

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
